
关于 2025 年度职称评审各学院开展思想政治
和师德师风推荐工作的相关说明
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单位：

按照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

见要求，要严把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核，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

职称评审的首要条件。为做好学校 2025 年度职称评审基层推荐

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
我校基层推荐包括受教育主体的推荐评价和师德师风的考

核评价等，个人申报须通过基层考察推荐后，方可参加评审，考

察推荐包含学生评价、同行评议和所在单位推荐，量化依次占比

为 5：3：2，基层推荐结果公示不少于 3 天。

其中学生评价，主要指受教育主体的评价，参加评议的学生

群体原则上以已经毕业的学生为主，具体参加评议的学生数量、

年级由学院自行安排；

同行评议，主要指与申报人在一起工作的同行、同事，包括

教研室的教师、学院的教师等，具体参加评议的同行数量、人员

类别由学院自行安排；

所在单位推荐，是指学院党政班子成员的集体意见，主要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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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联席会议的形式推荐；

各学院基层推荐结果在本学院公示，公示材料于 2025 年 11

月 7 日报人力资源工作部 1337 室。

附件 1：基层推荐公示模板

附件 2：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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